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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傳　　真：05-2286283
聯 絡 人：陳雅鈞05-2254321#719
電子郵件：chitiachu@ems.chiayi.gov.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博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3240382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維護同仁健康與自身權益，請轉知貴屬本年度核定健康

檢查補助尚未前往受檢人員，儘速完成受檢並檢據核銷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案本府前以112年12月26日府人給字第1122407142號函、

112年12月25日府人給字第11224070541號、第11224070542

號函及113年1月9日府人給字第11324002241號、第

11324002242號函轉知(諒達)。

二、旨揭經核定每2年補助1次人員如未於年度內前往受檢並檢

據核銷者，該年度視同放棄，次年度亦不得排入受檢名

冊，併予敘明。

三、另本項經費係為本府113年度基本設施一般性補助款匡列經

費列管，爰請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旨揭同仁儘速受

檢並檢據核銷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(不含本府人事處)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
附小)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府市長室、本府副市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參議秘書室、本府人事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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